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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发〔２０２０〕７号

区人民政府关于授予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规划土地等相关事项权限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武汉市新洲区委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关于加

快推进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新发〔２０２０〕５

号），由阳逻经济开发区全面托管阳逻街和仓埠街部分村、社区，

区域面积５８．８８平方公里。为进一步简政放权、实现权责统一，加

速推进产城融合、一体化发展，经区委研究同意，区人民政府决定

授予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使规划土地等相关事项权限。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授权内容

授权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议研究阳逻经济开发区托管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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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土地报批、土地征收（储备）、土地供应、闲置（低效）用地处

置、城乡规划等有关重大事项。相关权力负面清单在区人民政府

授权书中予以明确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审议。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可召集相关区直部门召

开联席会议，审议研究规划土地工作。联席会议纪要在 ５个工作

日内向区人民政府报备。其中，涉及调整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标

准、变更宗地土地使用性质、下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、调整宗地规

划设计条件需会前报备。

（二）办文。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根据联席会议议定事项，

需以区人民政府名义办理相关文件的，经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主任审签同意后，将原件及相关附件资料一并报区人民政府办公

室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备案的联席会议纪要和必要的附件，

以区人民政府名义制发文件，启用“新政阳土文”文号，单独编号

存档。

（三）用印。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制发的需区人民政府用

印的有关文件资料，应提供必要的附件，经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主任签字确认后，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加盖区人民政府印章，单独

登记存档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议研究授权范围内的规划、土

地问题，必须符合新洲区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和年度土地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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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，坚持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接受法律监督，承担相

应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组建相应的专家委员会，履行

规划、土地技术审查职责，确保开发区的规划和建设符合区人民政

府批准的产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区

域性评价。

（三）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依法合理、节约集约开发利用

土地资源，严格把握投资强度、产出效益等标准，提升土地产出率。

工业用地逐步实现标准地出让，经营性用地必须净地出让，且土地

出让价格不低于同期同类市场价格。

（四）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按照便利、高效、透明的原则，

依法依规组织建设工程项目的规划报建审批工作（地标性建设工

程除外），并负责规划和建设的事中事后监管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制发的需区人民政府发文、用印

事项清单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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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阳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制发的需区人民政府

发文、用印事项清单

一、土地报批方面

１．《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关于新洲区 ＸＸ年度第 ＸＸ批次

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要、征地

补偿安置等情况的承诺及说明、宗地勘测定界图、关于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险补偿资金预存情况的审核意见、养老保险补偿预存资金

缴款凭证）；

２．《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》（盖政府印章，无附件）；

３．《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关于新洲区 ＸＸ年度第 ＸＸ批次

城市建设用地的情况说明》（新政阳土文，无附件）；

４．《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新洲区ＸＸ年度第ＸＸ

批次建设用地改变土地用途的请示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

议纪要、改变土地用途有关情况的说明及承诺）；

５．《土地征收启动公告》（盖政府印章，无附件）；

６．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、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》（盖政府

印章，无附件）；

７．《新洲区 ＸＸ年度第 ＸＸ批次（项目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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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》（盖政府印章，无附件）。

二、土地征收（储备）方面

１．《土地征收公告》（盖政府印章，需提供建设用地批复）；

２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ＸＸ年度 ＸＸ批次集体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请示、征收补偿

安置方案（报审稿）、征收范围图）；

３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新洲区 ＸＸ年度第 ＸＸ批次建设用

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请示、建

设用地批复、征收范围图、土地征收公告、征收补偿安置公告）；

４．《房屋征收决定书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基础设施落后论

证报告、房屋征收范围及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、征收补偿安置方

案、补偿费用足额到位证明材料、委托合同；因其他公共利益需要

实施房屋征收的，提供建设项目批准文件）；

５．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被征收房屋基

本情况和产权调换房屋基本情况、评估资料、征收补偿方案）；

６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收回 ＸＸ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

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请示、联席会议纪要、宗地附图）；

７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变更区土地储备中心收回的 ＸＸ宗

土地用途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请示、联席会议纪要、地块

规划图件）；

８．《宗地成本一览表（预算明细表）》（盖政府印章，无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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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供应方面

１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ＸＸ年第 ＸＸ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出让方案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要、请示、宗

地附图）；

２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 ＸＸ地块出让设置挂牌条件的函》（新政

阳土文，需提供批复、联席会议纪要）；

３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 ＸＸ号地块延期或终止挂牌出让的函》

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要）；

４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ＸＸ单位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批

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要、请示）；

５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ＸＸ单位国有建设用地置换土地的

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要、请示）；

６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 ＸＸ村 ＸＸ项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

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要、请示）。

四、闲置用地处置方面

１．《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

纪要、请示）；

２．《征缴土地闲置费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联席会议纪

要、请示）；

３．《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》（盖政府印章，需提供联席会议

纪要、批复）；

４．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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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席会议纪要、请示）；

５．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》（盖政府印章，需提供

联席会议纪要、批复）。

五、城乡规划方面

１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阳逻开发区 ＸＸ专项规划或建设规划或

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请示、规划文本、专

家评审意见或专家会纪要或联席会议纪要）；

２．《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ＸＸ地块（项目）规划设计条件的批

复》（新政阳土文，需提供调整申请、联席会议纪要、调整公示材

料、调整后地块（项目）规划设计条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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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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